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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審查準則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發行人應依下列各款規

定，透過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

路資訊申報系統向本中心申報

不定期公開資訊：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停止變

更期間或收益發放基準日

之公告，應於停止受益人

名簿變更日或發放基準日

前至少十二個營業日輸入

收益發放作業期日，並應

於除息交易日前至少二個

營業日輸入其收益分配金

額、預估股息占比資訊與

相關警語。 

（以下略） 

第六條 

發行人應依下列各款規

定，透過本中心指定之網際網

路資訊申報系統向本中心申報

不定期公開資訊：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停止變

更期間或收益發放基準日

之公告，應於停止受益人

名簿變更日或發放基準日

起算，至少十二個營業日

前申報；或僅先於前揭時

間輸入其年度收益發放作

業期日，並應於除息交易

日前至少二個營業日，就

其年度收益分配金額補行

輸入。 

（以下略） 

一、 投資有價證券所獲配之股

息向為投資人理財工具之

一，而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下稱 ETF)收

益分配金額中之股息占比

亦影響投資人補充保費繳

納金額及所得稅股利可抵

減金額，為利於投資人理

財規劃，爰於第六條第一

項第五款，增訂 ETF發行

人應於收益分配公告增加

揭露「預估股息占比」資訊

及相關警語。 

二、 復考量現行收益分配公告

實務作業，因每受益權單

位數可分配收益金額於停

止受益人名簿變更日至少

十二個營業日前尚未能確

定，故發行人多係於除息

交易日二個營業日前始公

告每受益權單位數可分配

收益金額。為避免預估股

息占比資訊於收益分配金

額尚未確定前揭露，致與

實際值產生過大落差，爰

併修訂預估股息占比資訊

之公告時點應與每受益權

單位數可分配收益金額相

同。 

 


